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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
经过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

2025年 4月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

计报告。为消除此影响，2025年公司推进相关重点工作并取得实效。公司董事会就 2024年

度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

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，鉴

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奥园美谷公司部分银行借款已逾期，且面临大额外部担保责任

及多起诉讼风险。此外，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，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

产 95,911.62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-13,825.34万元。2024年度，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净亏损为 34,972.38万元。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4年年度财

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《审计报告》。

二、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影响消除情况

2024年 11月 15日，公司债权人广州律建财税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律建”）

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，向湖北省襄阳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襄阳中院”）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，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。

2024年 11月 29日，襄阳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，并于同日指定了公司清算组为

临时管理人。2025年 11月 14日，襄阳中院裁定受理广州律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并于同

日指定了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。

2025年 12 月 15日，公司召开了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表决通过了《重整案财产

管理及变价方案》和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；同日，公司召开的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年第四

次临时股东会，表决通过了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。

2025年 12月 16日，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（2025）鄂 06破 17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襄阳中院裁定批准《重整计划》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。襄阳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后，

公司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。

2025年 12 月 29日， 公司收到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5）鄂 06 破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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